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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体的人：
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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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河南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 国际理解教育中存在“一”与“多”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回到国际理解教育的源

头———国际法， 就能找到“一”与“多”之间的结合点， 从而可化解它们之间的紧张。 在教育目

的方面， 多项国际法明确规定培养和增进对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是现代教育应有的目

的。 从教育内容方面看， 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人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全球视野教育和民族

文化认同教育都体现了国际法中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 在教育方法方面， 现代教育所倡导的

向教师赋权、 “学生中心”、 自由交流和人道的惩罚都体现了国际法中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
总之， 国际理解教育就是要理解国际上共同理解的原则和价值。 毫无疑问， 国际法正是国际

上共同理解的原则和价值的“公约数”。 而对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则是这个“公约

数”的核心。 真正落实“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要求我们把自己作为方法， 通过构建意义丰富的

自治型的小共同体实施教育。
　 　 关键词： 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法； 个体的人； 人权； 基本自由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６７６２（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２０－１０
　 　 引用格式： 涂诗万， 陈晶莹． 尊重个体的人： 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Ｊ］ ． 现代

教育论丛， ２０２３（１）： ２０－２９．

　 　 国际理解教育中存在“一”与“多”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因为国际理解教育既要进行以人类普遍价

值为核心的人权教育， 又要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既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 又要养成学生对本民族文

化的认同；［１］既要进行和平教育， 又要开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教育。［２］２３５那么， 如何化解“一”与

“多”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们发现， 如果回到国际理解教育的源头———国际法， 就能找到“一”与“多”之
间的结合点， 从而可化解它们之间的紧张。 从国际法视野看， 国际理解教育的“一”与“多”之间是有结

合点的， 其结合点和统一点是“尊重个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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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尊重个体的人”在教育目的中的地位

１９４５ 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开篇写道：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

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重申基本人权， 人格尊严与价值， 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

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宗旨之一为：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３］ 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人权必然是所有平等个体的人的人权。 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是国际法的根本“大法”。
联合国的宗旨应该成为其成员国所有事业（包括教育事业）的宗旨。

１９４８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人权法的基础， 它强调“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

律平等。 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 全世界都应“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

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４］。 其中， 第二十六条规定：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教育应促进各国、 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 容忍和友谊， 并应促进联合国

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４］

１９７４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教育大会明确提出， “为了促进国际理解、 合作与和平以及对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各国有责任通过教育实现《联合国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 《世界人权宣言》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和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通过的《保护战争受难者日内瓦公约》（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Ｗａｒ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规定的目标” ［５］。

联合国大会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对教育

目的的规定最为系统。 其中， 第 ２９ 条规定： “缔约国一致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 （ａ）最充分地发展

儿童的个性、 才智和身心能力； （ｂ）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
（ｃ）培养对儿童的父母、 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 语言和价值观、 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 其原籍

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 （ｄ）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 族裔、 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

居民的人之间谅解、 和平、 宽容、 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 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 （ｅ）培养

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６］此公约经中国政府签署， 并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于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 日在

中国生效， 具有法律约束力。 其所说的“儿童”指“１８ 岁以下的任何人”。 对以上五款， 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款的核心是“发展儿童的个性”。 人类个体对自身个性的觉醒， 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渊源， 而个性

的大规模觉醒则孕育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 成熟于中世纪晚期， 后经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

动而蔚为现代生活的主流［７］。 自此， 解放个性逐渐成为现代教育的首要目的。 解放个性的基础是尊重

个性， 即尊重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和独一无二的无上价值。 第二款的核心是“人权”， 人权包括： 每一个

个体的生命权、 自由权和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 现代教育应将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作为主要

目的之一。 第三款强调教育应培养对本土文明的尊重， 这种尊重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父母、 友朋、 邻里、
家乡和本民族的同胞的尊重的基础上。 其隐含的基础仍然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和价值。 第四款强

调培养宽容精神， 宽容并非无原则的， 而是建立在“自由社会”的基础上的， 不尊重人权的人和事是不

能被宽容的。 关于第五款， 从功利的角度看， 敬畏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人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而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 从理想主义角度看， 对自然环境发自内心的尊重， 源自对人和大自然的共

同源头的敬畏。 这种敬畏也即对超越人和自然之上的至高者（“天”）的敬畏。 对个体的人的尊重也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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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敬畏。 真正的尊重人总是无条件的， 是对人的先于社会的、 先于经验的、 超越性的位格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的尊重。 这是一种建立在敬畏基础上的尊重， 没有敬畏就不会有真正的尊重。 简言之， 从

以上五条款可看出， “尊重个体的人”是现代教育目的的核心。
其他国际法也有类似的条款。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国签

署此公约，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在中国生效。 它规定： “缔约国公认教育应谋

人格及人格尊严意识之充分发展， 增强对人权与基本自由之尊重。” ［８］ “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也可译为“位
格”或“个性”， 它必然是基于个体的。 １９６５ 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 １９８１ 年在中国生效的《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强调，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与遵守”， “迅速消

除全世界一切种族歧视形式及现象及确保对人格尊严的了解与尊重， 实属必要” ［９］。 １９７９ 年在联合国大

会通过、 １９８１ 年在中国生效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重申， “人人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

律平等” ［１０］。 所有这些条款都是通过国际法维护对个体的人的尊重。
中国领导人也宣示： “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 ［１１］ 经中国签署， 并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际法， 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这些国际法中规定的教育目的（含国际理

解教育的目的）应成为我们制定教育目的的重要依据［１２］。

二、 作为教育内容的“尊重个体的人”

从教育内容方面看， 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人权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全球视野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

教育都体现了国际法中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 从尊重个体的人的视角看， 特殊儿童教育也可视为国际

理解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
按照国际法， 人权教育应是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学习领域之一。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缔约国承

担以适当的积极手段， 使成人和儿童都能普遍知晓本公约的原则和规定。” ［６］ 人权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儿

童， 而且也包括教师、 父母等成人。 “为了使人民了解自己的人权， 学习和培训极为重要， 包括为老

师、 行政官员、 警察、 卫生和社会工作者、 居民区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开办的‘培训者的培训’项

目。” ［１３］４８学校人权教育的内容是帮助学生和教职员工了解国际人权法和国内法中关于人权的基本规定，
培养学生和教职员工尊重人权的态度和习惯。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

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 出身

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４］正如欧盟“人的安全网络”组织所指出的， 人权教育有两个基本目标： “学
习人权和为人权学习。 学习人权大体上是认知性的， 包括人权历史、 文件和执行机制。 为了人权而开

展的教育是指理解并接受人类平等和尊严的原则， 并致力于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 ［１３］５０７

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 大多数人都只是活着， 并非有尊严地活着。 只有切实保护人权， 才能使每

个人有尊严地活着。 中国已有许多学校将尊重个体人格尊严和人权作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 比如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明确将“民族文化理解、 异文化理解、 人权教育、 和平教育和环境教

育”作为该校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的五大学习领域， 其中人权教育“是关乎人类尊严的教育， 通过人权

教育， 不断探索尊重人类尊严的行为法则， 使学生认识到个人尊严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１４］。 北京史

家小学将“自尊心、 自我主张、 对人的权利的普遍尊重、 消除歧视与偏见”作为小学三、 四年级国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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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育的学习内容， 将“权利条约”作为五、 六年级的学习内容［１５］。 国外一些中小学则通过立法开展

“尊重所有人”（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ａｌｌ）的教育， 且与反欺凌教育结合起来， 他们提出， “促进所有儿童、 青少年

和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之间的积极行为”， “尊重儿童和青年的权利， 此为重中之重”， “共同促进和发展

所有儿童、 青少年和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之间相互尊重和负责任的文化” ［１６］。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英国托里

亚诺小学（Ｔｏｒｒｉａｎｏ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一直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尊重权利学校奖”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ｗａｒｄ）项目。 他们通过“接管日”（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Ｄａｙ）“我们都来参与学校理事会”“变革从我们开始”
“我为我的主张辩护”“沉浸式历史日”“大声讲话： 谈谈我的生涯设计”“民主在行动中”“可持续发展—
学校创新奖”和“地球我爱你： 气候行动”等主题活动， 让孩子们体会五项儿童权利： 享有童年的权利、
表达意见的权利、 被公平对待的权利、 健康的权利、 受教育的权利， 并且学会相互尊重［１７］。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促成国际合作， 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 社会、 文化及人类福

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且不分种族、 性别、 语言或宗教，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

尊重。” ［３］《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 “本盟约缔约国承允保证人人行使本盟约所载之

各种权利， 不因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见或其他主张、 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 财产、 出

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视。” ［８］这些规定表明， 多元文化教育应是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

化可能因不同的种族、 性别、 语言、 宗教和历史等因素， 而充满差异。 学校教育应培养人们对多元异

质文化的了解、 尊重和宽容， “美人之美， 美己之美， 美美与共”， 最终达成国际合作与和平。 从以上

两条国际法规定还可看出， 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根基是“助成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

由之实现”， 是“承允保证人人行使本盟约所载之各种权利”。 换言之， 尊重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仍然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 正因为人是自由的理性的存在， 才产生了异彩

纷呈的多元文化， 因此不尊重个人的基本自由等于反对多元原则本身。 “多元原则并不使反对多元原则

本身的一切思想、 一切政治和一切宗教有理由成为多元之一元。” ［１８］３０５尊重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不但是多

元文化教育的核心目标， 而且应是其基本原则。 不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保护每个人的基本自由的文化，
没有资格成为多元中的一元， 也没有资格获得人们的尊重和宽容。

同样， “尊重个体的人”也是全球意识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共同的核心内容。 全球意识教育或

“国际规则教育”是全球文明教育， 倡导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 它是以国际人权法为圭臬的， 不能

宽容任何非人道的野蛮现象。 民族文化认同关键是对人的认同， 爱国的基点是爱个体的人， 爱自己的

具体的邻舍。 对祖国的爱是“对公民的爱， 而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 ［１９］。 爱人的基础是尊重具体的人，
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维护每个人的基本自由。 爱国主义教育不会教人爱“缠小脚” “一夫多妻制”等“国
渣”。 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在人的思想中构建和平” ［２］７１－７５， 和平是建筑在以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为中心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基础上的。 不尊重个人的、 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

教育， 是顶着“爱国主义”之名， 行“碍国主义”之实。 因而， 本土与全球、 民族与世界之间可能有先后

之别， 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可能不同， 但二者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绝不是对立的。
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 人们往往将民族与世界对立起来。 这种对立起源于民族主义在近代的

兴起和散播。 不过， 学者们已经证明了“民族”其实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２０］， 它是话语加持和符号建构

的结果。 就是同在欧洲， 莱茵河西岸信奉“公民的民族主义”（ｃｉｖ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莱茵河东岸则信奉“种
族的民族主义”（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前者以法国为代表的共和主义， 它认为不管什么肤色和种族， 只

要你认同和尊重我的政治理念和宪法， 就与我是同一个民族； 后者是东欧、 巴尔干地区的观念， 主要

·３２·

涂诗万， 陈晶莹： 尊重个体的人： 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



以父母的民族、 姓氏、 宗教和皮肤的颜色来判断民族归属［２１］１８７。 这说明了民族这个概念具有虚构性和

矛盾性。 “欧洲人如何把现代主权国家‘构造’为‘民族国家’， 这是近代欧洲人构造出来的一个‘国家神

话’， 它的构造过程同时就是一个误解的过程”， 实际上， 使民族成为国家的不是“民族性”， 而是主权

在民的原则［１８］２８３。 换言之， 在国家的古今之变中， 至为重要的是政府权力合法性来源改变， 从君权神

授变为政权民授， 即权为民所赋， 每一位普通公民、 每一位纳税人成为应受尊崇和敬畏的主人， 而政

府官员成了“人民公仆”。 因此， 现代人对“民族”概念应充满警惕， 对人权则应充满敬畏。
然而， 在现实中， 一些人对人权这个概念却欲迎还拒， 以为人权和人道等理念是西方独有的“欧风

美雨”。 实际上， 根据知名人权学者夏勇考察，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包含天赋人权思想。 “古时的民本

思想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讲治者以民为本， 二是讲民何以为本。 前者实质上是讲君之本， 后者才是

讲民之本”， 后面这个民本是“民之所本”， “这个本是很神圣的， 它本于天， 而非本于君……民为天民，
民与天相通， 民意与天意相通。 倘若有什么天子， 只有民才是真正的天子。 民之尊贵， 民之尊严， 民

之不可侵辱， 乃天理人义……中国传统思想已然发育出天赋权利的要素……可是， 到了后来， 一个又

一个的‘歪嘴和尚’有意无意地把经念歪了……歪在只讲君主以民主为本， 不讲民之所本。 即使讲民之

所本， 也只讲足食或温饱。” ［２２］２－３当前， 一些中国人还是持这种“歪嘴和尚”的逻辑， 他们口头欢迎人

权， 却将人权等同于生存权， 忽视了人权中生命权、 自由权和财产权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忽视了此点

就相当于拒绝尊重人权。 人权理念源于人性， 不会是哪个民族独有的发明。 如果忘记了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天赋人权的民权思想， 那就会陷入“民权的文化怀疑主义”， 即陷入文化不自信［２２］４。 当然在“两千

年之制皆秦制” ［２３］的压迫下， 中国古代基于“人命关天”观念的民权理念并不发达， 且没有将民权诉求

化为对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并进行相关规范的制度建设。 这正是我们当前国际理解教育

努力的方向。 因此， 全球视野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实质上可以统一于人权教育之中。
国际“了解”教育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 在课堂上介绍东非和北欧， 学习英语或日语等外国语

言， 开展模拟国际法庭的综合实践活动等国际“了解”教育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形式。 不过， 我们

不能止步于国际“了解”， 切记， 教导人们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国际理解教育不可或缺的内

核， 因为“人”本身、 人性本身就是普遍的、 世界性的。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 侵犯一个人的权利，
就是侵犯所有人的权利， 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是维护所有人尊严的根基。 因此， 如果我们能在教育中切

切实实地尊重每一个人， 那么这种教育即使没有国际理解之名， 却是一种最实在、 最深刻的国际理解

教育。 比如特殊儿童教育就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国际理解教育。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缔约国确认身心有残疾的儿童应能在确保其尊严、 促进其自立、 有利于其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 ［６］对弱势群体和个人的尊重和保护是文明的标志。
因而， 现代教育极其重视发展残疾儿童教育。 在当今文明社会中， 不仅设有大量专门的智障儿童学校

和聋哑儿童学校等特殊教育学校， 而且大力发展轻度残疾儿童和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的融合教育。 笔

者一位朋友的儿子有轻度自闭症， 朋友在北美访学期间， 儿子就读当地一所公办小学， 既享受了正常

儿童的大班教育， 也有校内专业老师针对自闭症儿童的一对一和多对一的课前课后辅导， 所需费用都

是由北美国家公办教育经费支付。 这种不考虑国籍和种族的平等尊重和对待，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让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人的尊严。 而近年国内“正常儿童”家长联名写信劝退班级中的残疾儿童的新闻

屡屡见诸报端，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这些家长， 和学校中有特殊教育专业能力的教师不足有关。 不过，
历史地看， 我们国家的特殊儿童教育在近几十年有长足的进步， 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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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开始， 《特殊教育概论》成为笔者所在大学全体师范生的必修课， 这是大力发展特殊教育的重要举

措之一。 对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的尊严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和维护， 最能体现一个人、 一个政府和一个

社会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决心和诚心。 特殊儿童教育是世界性的关切， 体现了人类的良心， 从这个

角度看， 教导每个人尊重、 关心和接纳身心残疾儿童， 大力发展特殊儿童教育， 就是一种特殊的国际

理解教育。

三、 作为教育方法的“尊重个体的人”

作为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的“尊重个体的人”要落到实处， 关键在于恰当的、 切实的教育方法。 而

关于教育方法， 我们不能忽视“教育改革最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把学习的主动权与责任感还给学习

者或其最直接的指导教师” ［２４］。 此原则的关键词之一是“还给”———即把学生和教师本应拥有的权利及

其相应的责任归还给他们。 在这方面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其一是真正做到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 不论是由公

私社会福利机构、 法院、 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 均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６］ 从学校

教育角度看， 这项国际法所主张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实质上是从法律角度对现代教育“儿童中心”
（或“学生中心”）原则的确认。 用中国话说这个原则， 就是“厚待学生”， 它要求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

务， 都应以最有利于儿童的方式进行， 学校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围绕学生转， 资源应放在离学生最近的

地方。 “厚待学生”意味着要“厚待教师”。 “厚待教师”的必要前提是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把教

师应享有的权利还给教师。 正如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说， 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的自由应受到尊重， 却不

维护成人教师的自由， 那是不可思议的［２５］。 从逻辑上看， “学生”是一个关系概念， 没有教师的发展，
就很难有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从现实上看， 教师和学生是学校共同体中关系紧密的成员， 牵一发而动

全身， 不可能孤立地对待二者中的任何一方。 当然教育史中确实存在以成人权威为中心， 相对忽视学

生主体地位的倾向。 那么， 怎样才能扭转这个倾向？ 怎样才能使“厚待学生”与“厚待教师”真正统一起

来， 或使“学生中心”和“教师中心”真正统一起来？ 答案是： 教师和学生有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他

们都是具体的、 个体的人， 拥有人的尊严， 应享有人的权利。 所以， 敬畏和切实遵守国际法， 将其中

尊重人权和维护每个人的基本自由的规定落到实处， 就能从根源上同时厚待教师和厚待学生。 此外，
自由是一切发展和繁荣的前提， 切实地维护教育场域中每个人的基本自由， 就为真正做到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尊重教学中的自由交流。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

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

自由。” ［４］杜威曾明确提出“没有自由， 就没有教育” ［２６］。 何止如此， 实际上， 没有自由， 就没有人性，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人是自由的， 有意志自由。 古希腊时代， 人类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理性， １８ 世

纪启蒙运动时代人类认识到人的本质是自由。 这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伟大的进步， 实现这个跨越式的

进步花了人类两千多年。 “就整个人类思想来说， 康德和整个‘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存在的深入讨论与

系统论证， 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及其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正是从人类对自身的这种全

新认识出发， 人们确立起了构成现代性社会基础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１８］２２人的权利起源于人固有的尊

严， 而人的尊严来源于自由。 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是没有尊严的， 因为它没有自由。 老鼠没有意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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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没有尊严， 但文明化的人将自己的尊严投射于其上， 以致即使对待传染了病毒的老鼠， 我们也主

张只能以人道的方式除灭。 人有意志自由， 因而有良心自由， 良心自由开展于外， 就是人人应享有的

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等。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 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 书面或印刷、

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媒介， 寻求、 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不论国界。” “缔约

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儿童的意见应按

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 ［６］ 在教育中， 自由交流具有再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地位， 这是

因为一切教育的根基是自我教育， 而没有自由交流， 就不会有深入的自我教育。 人之所以是可教的，
就是因为人是自由的理性存在。 他能敞开自我和敞开他人； 他能中断和突破外界的因果必然性， 开创

一个新的因果系列； 他能反思自我， 且能反思自己的反思。 国际法对儿童言论自由的强调是基于人的

本质、 现代社会的要求和教育的本质而作出的。 根据国际法的此项规定， 我们主张教师在课堂开始时

就应向学生宣布： “同学们， 欢迎大家随时打断我的讲课， 说出你的相关感想、 评论、 疑问或者质疑”，
或仅仅说， “老师， 您刚讲的内容， 我有点不太懂， 请您再讲一遍”。 在我国教育的现实中， 一般教师

都比较反感学生在课堂上打断自己， 不仅怕不能按时完成教学计划， 还怕学生挑战自己的权威， 有损

师道尊严。 因而学生们在课堂上往往噤若寒蝉， 即使在新课程改革中“涌现”了一些课堂讨论， 那往往

也是表演性的。 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的中美互派交流教师多娜·麦考莉（Ｄｏｎｎａ ＭｃＣｕｌｌｅｙ）在《一个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中指出， “中国学生不太情愿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不够

自信”。 美籍教师阿丽莎·卡尔森（Ａｌｙｓｓａ ＣａｒＩｓｏｎ）在《我的课堂———互动》中也说道， “多数情况下， 中

国的学生在课堂上好像相当被动———老师不断地讲， 学生则一味倾听” ［２７］。 传统的教师可能没有认识

到， 真正的教学计划不是把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的东西讲完， 而是学生的反思和成长； 真正的师道尊

严不是虚荣的“尊严”， 不是“一言堂”式的专制威权， 而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和真理的尊严。 而国际

法对儿童言论自由的维护正是从法律角度确认了个体人的尊严和真理的尊严。 法律必须被信仰， 真正

不能挑战的是国际法的尊严。
令人担心的是， 即使我们现在真正开始实践开放的课堂， 让学生自由提问和自由交流， 他们多半

也提不出真正有质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学生获取信息渠道单一， 视野狭窄， 以致头脑僵化。 其实，
何止学生如此， 教师亦然。 从全民“刷抖音”现象就可看出， 因信息渠道单一， 我们的整个文化有走向

庸俗化的危险。 为了规避这个危险， 遵守如下国际法规定具有特别的急迫性： “缔约国确认大众传播媒

介的重要作用， 并应确保儿童能够从多种的国家和国际来源获得信息和资料， 尤其是旨在促进其社会、
精神和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的信息和资料。” ［６］ 因此， 培养师生从多种的国家和国际来源获得信息和资

料的能力， 是一种至为重要和紧迫的国际理解教育。
其三是应以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执行学校纪律。 在教育中不可能没有惩罚， 但是， 惩罚不能侵犯

被惩罚者天赋的人格尊严。 “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的斗争。” ［２８］“自由被剥夺之人， 应受合于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严之处遇。” ［２９］ 对因犯罪而被剥

夺自由的人的惩罚， 都应采取人道的和符合其人格尊严的方式， 更何况对学生的惩罚， 因而《儿童权利

公约》规定：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确保学校执行纪律的方式符合儿童的人格尊严及本公约的

规定。” ［６］前几年， 广州一知名小学几个学生课间玩闹不慎打破了窗户玻璃， 按校纪班规， 肇事学生到

教学楼前的宣传栏边罚站， 面壁思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其班主任竟主动陪着这名学生面壁“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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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学生人格尊严的处罚方式。 同样在广州， ２０１６ 年， 一小学三年级班主任惩罚全班

男生， 下课不准自由活动， 想上厕所的同学必须先向班干部汇报， 再由班主任审批后分批去厕所， 这

导致有的学生尿裤子， 有的学生因长期忍着不上厕所而得了尿频和尿急症。 这是一个典型的侵犯学生

人格尊严和身体健康的处罚方式， 是违反国际法的。
简言之， 按照国际法， 尊重每个人的尊严、 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一切教育方法的根基。 这种方法本

身就是国际理解教育。

四、 结语： 把自己作为方法

国际理解教育就是要理解国际上共同理解的原则和价值。 毫无疑问， 国际法正是国际上共同理解

的原则和价值的公约数。 而对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则是这个公约数的核心。 要把这个“核
心”真正践行出来， 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既需要民间的觉醒， 也需要官方的制度建设。 作为学校教育

工作者， 我们寄希望于法治文明的推进， 同时我们自己在教育中一点一滴地、 切切实实地体现“国际”
和“理解”也是极其基本的。 “国际”教育只能通过“国际”的方式进行， “理解”教育本身不能反“理解”。
这是“做中学”的精神所强调的。

通过“国际”的方式进行意味着要在学校中构建一个个同心异质的“小世界”进行教育。 当前的“国
际”或作为理想型的“国际”是基于民主共和理念的“国际”，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学校中构建的“小世界”
或教育共同体也应是基于民主共和理念的自治型的共同体， 其关键是打破对权力的迷信和盲从， 倡导

基于权利的权力， 构建新型的团结； 另一方面“国际”毕竟是“国际”， 它的内部有同有异， 因而我们创

建的“小世界”也应求同存异。 其实， 在学校中求同存异需要的不是刻意建设而是宽容， 因为人与人之

间本身就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 潜力和特质， 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区，
有不同的经验和追求， 作为教育， 应在尊重基本自由的基础上宽容这些不同， 继续发掘和发展这种不

同， 促进不同的个性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合作， 如此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才会有丰富的成长。
我们对国际理解教育比较陌生、 比较困难的不仅是“国际”， 更是“理解”。 这是因为， 在现实中，

我们的教育往往不是致力于“理解”和通过“理解”进行的， 而是“刷题教育”， 培养的是“小镇做题家”，
它是机械训练， 只含有少量机械的“理解”。 真正的理解以意义为中心， “理解”的教育是在意义中， 通

过意义， 且为了意义的教育。 意义的核心是人的意义。 人之所以有意义且追问意义和追求意义， 是因

为人是自由的理性存在。 如果一个人是提线木偶， 那他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尊严？ 因此， 理解以尊重

每个人为前提， “尊重个体的人”的核心是对人的基本自由、 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这是一个

基本点， 违反它就是反“理解”。 理解世界要从理解自己开始， 这是因为人是“类存在”， 即每个人都能

从自己的角度看他人， 从他人的角度看自己。 换言之， 在自己中发现了“他人”， 在他人中看到了“自
己”。 从理念层面看， 理解自己首先是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首先要意识到且敬畏自己的“超越性身

份”———即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理性存在。 没有敬畏也就没有深刻的理解。 敬畏是对超越性存在的敬畏，
“超越性”也可理解为神秘性。 作为万物灵长的我， 是一个恩赐、 一个礼物， 我先天地或先验地就是自

由的， 天生我材必有用， 我有我的天职。 从实践层面看， 理解自己和尊重自己意味着“把自己作为方

法”。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欲， 施于人。 这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法则， 是作为国际法源头的道德

法， 也是迈向永久和平的基点。 道德的本质是自律， 不是律他。 把自己作为方法， 意味着每个人都要

·７２·

涂诗万， 陈晶莹： 尊重个体的人： 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



时刻反思自己， 自己约束自己， 不能搞道德主义， 即不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别人， 不要效仿那些自

以为义的网络“喷子”———他们把自律变成律他， 以道德之名制造网络暴力， 而要保持谦卑， 时常自省。
人贵自知、 自省和自律。 “理解自己”还要求把自己问题化［２１］２１６－２１７， 即意识到自己存在各种不足、 种种

“罪过”和局限， 然后“认命不认输”， 不断挣扎， 不断敞开， 如此才能不断成长。
总之， 化解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一”与“多”的紧张， 真正落实国际法中“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 要

求我们把自己作为方法， 通过构建意义丰富的自治型的小共同体实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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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联合国．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ＥＢ ／ ＯＬ］． （１９６６－１２－１９）［２０２２－０２－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ｆｉｌｅｓ ／

Ａ－ＲＥＳ－２２００－ＸＸＩ－２． ｓ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　 秋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ＴＵ Ｓｈｉｗａｎ ＆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ｙｉ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ｎｄ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ｆ ｇｏ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ｌ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ｃｈｉｌｄ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ｒ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ｌ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ｏｕｂ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ｖｉｓｏ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ｖｉｓ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ｗｅ ｔ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９２·

涂诗万， 陈晶莹： 尊重个体的人： 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


